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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非核家園的政策下，我國核一廠目前已在除役中，核二廠的兩部機組將陸續於

2021 年與 2023 年進行除役，而核三廠亦將於 2025 年停止運轉，OECD (2016)

針對核電廠除役成本的報告指出，除役成本的估算必須符合 1.在電廠營運期間能

提供除役基金估算所需的各項資訊。2.決策過程中所採取之不同策略其相對應的

成本應具可比較的基礎。3.預備長期的預算與現金流。4.能做為專案管理的工具。

本文彙整 OECD透過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for Decommissioning Costing (ISDC)

為基礎的問卷方式，取得各國最新的核電廠除役成本資料，其中包括 4座壓水式

核電廠 ，3座沸水式核電廠; 2座俄式壓水式核電廠，以及 11座氣冷式核電廠，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問卷中目前只有西班牙 José Cabrera 核電廠是正在除役中，

因此其他成本數據均是已除役成本或未來除役計畫之估算；此外，該報告亦援引

2011年西北太平洋國家實驗室 (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ies, PNNL) 

替美國核管會，針對美國境內核電廠做的除役成本研究進行比較，其中包含

Haddam Neck, Maine Yankee, Trojan, Rancho Seco NPPs等 4座已完成除役的核電

廠。此外，本文亦彙整 The Full Costs of Electricity Provision (OECD, 2018)、The 

World Nuclear Industry Status Report (2019) 兩份國際報告針對核能事故風險與成

本的數據，並透過彙整比較 ISDC與 PNNL所提供的核電廠除役成本資料，並據

以提出幾項建議，以供國內相關單位及後續核電廠除役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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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SDC除役成本調查 

ISDC針對不同核電廠處理高放射性(Level 1)的支出包含 1.除役準備 2.關閉設施

3.安全加強 4.管制區內的拆除作業 5.廢棄物處置、儲存與棄置、6.廠址的基礎建

設與營運 7.傳統的拆除 8.計畫管理、工程與廠址支援 9.研究開發 10.核燃料與放

射性物品 11.其他等多項成本項目進行調查。其中每個項目占除役成本的比重如

圖 1所示。 

 

圖 1. 各項除役成本項目占比 

資料來源: Costs of Decommission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OECD, 2016) 

 

此外，可進一步按重要性將除役過程拆解成四個主要的成本項目，分別為電廠拆

除(由 ISDC的 04與 07項目組成)，核廢料處理(ISDC的 05項目)、計畫管理(由

ISDC的 06與 08項目組成)及其它等四個部分，能更清楚比較各國核電廠除役成

本項目的比重。有關 ISDC問卷詳細項目請參考附件。表 1為 ISDC所調查各國

核電廠之拆除、核廢料處理與計畫管理之除役成本。 

表 1.各國核電廠除役主要成本項目(in USD2013 million) 

 

資料來源: Costs of Decommission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OEC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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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2主要除役成本項目占比的結構來看，不同類型的反應爐各具差異，但

多以計畫管理(藍色)的支出占比最高，其中壓水式反應爐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PWR) 類型，除法國核電廠(4座機組)裝置容量 3600 MWe，計畫管理費

用占 14%，西班牙與瑞士核電廠(均為 1 座機組)計畫管理費用占比介於 33%至

46%之間；在沸水式反應爐 (Boiling Water Reactor, BWR) 方面，西班牙兩座核

電廠(均為 1 座機組)的計畫費用管理費用介於 41%至 55%間，瑞典 Oskarshamn

核電廠具三座機組，該占比為 23%。支出占比次高的是拆除費用(紅色)的部分，

反之，除法國與斯洛伐克的核廢料處理成本占比分別為 19%與 29%之外，核廢

料的處理在整體除役成本中的占比多在 10%以內。此外，計畫管理的成本並非取

決電廠的裝置容量大小(NEA, 2003)，該非線性的成本來自於計畫管理的固定成

本、廠址調查，安全與機電工程等，因此，對裝置容量小的電廠來說，計畫管理

成本可能相對較高，例如西班牙 ES-B1的裝置容量 466 MWe，該項成本占除役

成本的 55%；相反地，在法國核電廠 FR-P1(3600 MWe)的案例中，計畫管理占除

役成本的比重只有 14%，相對較低。 

 

圖 2. 主要除役成本項目占比 

資料來源: Costs of Decommission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OECD, 2016) 

 

另外，該份報告也將西北太平洋國家實驗室為美國核管會所做的報告中將相關核

能電廠除役之成本項目對應到 ISDC的拆除成本、計畫管理、核廢料等主要項目，

以利二者比較。圖 3為美國核電廠主要除役成本項目的占比，其中 Haddam Neck, 

Maine Yankee, Trojan是已經完成除役的核電廠，其占比為根據實際支出費用所計

算；其他核電廠的除役成本占比則是估算而來。在 PNNL 的報告中，以計畫管

理的費用占除役成本比重平均約 40%為最高，該現象與 ISDC的調查結果相同；

而在核廢料成本占比方面，除法國(19%)與斯洛伐克(29%)高於 10%之外，其它的

占比皆在 10%以內；而美國的估算核廢料占除役成本的比重介於 14%到 29% 之

間，明顯較高。拆除的占比介於 23%到 43%，ISDC的調查則介於 12%到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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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性較大。 

 

 

圖 3. 美國各核能電廠主要除役成本項目占比 

資料來源: Costs of Decommission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OECD, 2016) 

 

3. 核電廠除役過程的不確定性 

一份妥善的核電廠除役計畫必須定期檢視且更新，包含除役的方式、可行性並確

保除役的財務穩健，同時確認除役的類別與項目、除役過程中預計產生的核廢料

數量等，除役計畫必須從電廠營運直到除役完成期間定期檢視。由於核能電廠的

除役計畫早在真正除役前數十年就開始規劃，因此相關成本估算不免會受到數量、

輻射、除役過程與經濟參數的影響。該份報告列舉 6個國家對於估算除役成本不

確定性的做法如表 2所示，例如英國與捷克是結合電腦模型及過去經驗的專家判

斷來評估準則；而芬蘭則透過經驗概估總費用的 10%來做為非預期成本

(unexpected cost)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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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評估成本不確定性之方法 

 
 

表 3為芬蘭 Loviisa核電廠在不同期間針對除役成本的估算值，除役成本自 1983

年起每 5~6 年必須重新檢視，最近一次是 2012 年完成更新。除役成本於

1993~1998年間成本略有變動的原因是決定分別將 1977年與 1980年建置完畢的

發電機組從 30年的耐用年限延長為 45年，在 2003年估算時再進一步延長為 50

年，但對於整體除役成本沒有太大影響；2008 年則是因為法規的改變，導致拆

除與核廢料管理的成本增加；而最近一次 2012年估算除役成本的增加，則是因

為更新核廢料的儲存成本。 

 

表 3.芬蘭 Loviisa核電廠除役成本估算 (歐元) 

 

另外，瑞士的核能法案  (Nuclear Energy Act) 與核能條例  (Nuclear Energy 

Ordinance) 規定相關核電廠除役計畫應每 10年定期更新，同時應將設備、法規

與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改變予以考量；此外，依照除役與廢棄物基金管理條例 (The 

Ordinance on the Decommissioning and Waste Management Funds)的規定，必須每 5

年針對核電廠除役成本進行估算，在成本納入當下的物價與成本的基礎上，據以

計算當前最可能採用的拆除技術及核廢處置方法等成本，並包含估算上產生的不

確定性等成本。表 4為瑞士在 2006年與 2011年所估算的除役成本，顯示各機組

都是追加 10%~28%的除役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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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瑞士核電廠除役成本估算 (瑞郎) 

 

此外，The Full Costs of Electricity Provision (OECD, 2018) 報告透過 1970至 2008

的歷史資料與核電廠的機率安全評估 (Probabilistic Safety Assessment, PSA)，針

對不同發電技術所產生之嚴重事故致死率以及最大傷亡數量，提出具比較基礎的

指標如圖 4。核電廠每 GWh的嚴重事故致死率介於 10
-7

~10
-6之間，第三代反應

爐甚至可降低至 10
-9以下，相較於 OECD國家燃煤電廠每 GWh的事故致死率介

於 10
-5

~10
-4 

(中國介於 10
-4

~10
-3

)之間明顯較低；雖核電廠事故致死率相對低很多，

惟一旦發生事故核電廠的最大傷亡人數可達上萬人(為機率安全評估結果，並非

曾發生事故之死亡人數)，而燃煤電廠發生事故的最大可能傷亡人數約在數百人

之間。該份報告並提供瑞士以機率安全評估推估核能事故成本為 0.01 EUR/MWh。

另外，根據 The World Nuclear Industry Status Report (2019)，日本政府於 2015年

評估核能事故風險的成本為 300 JPY/MWh (相當於 2.5 USD/MWh)。 

 

註 1:灰色長條圖對應左軸，為各項發電技術每 GWh的事故致死率。 

註 2:黑點對應右軸，為最大傷亡人數。 

圖 4. 嚴重事故致死率與最大傷亡人數 

資料來源: The Full Costs of Electricity Provision (OEC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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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趨勢對我國核電廠除役之啟示 

核電廠除役成本的估算十分重要並具有以下目的。1.在電廠營運期間為未來除役 

計畫提供資金挹注，2.為決策者提供不同策略下的除役成本比較分析 3.預備長期 

的預算與現金流。4.作為除役計畫管控的工具等目的。核能電廠除役的範圍廣且 

耗時，我國亦尚未有相關實際參與核電廠除役的經驗，因此，透過了解各國在除 

役成本的估算與經驗，對於後續我國規劃相關時程具有極大助益。綜合上述國際 

經驗，在此提出幾點建議做為我國核能電廠除役之參考。 

(1)定期重新估算相關除役成本 

除役計畫與相關成本的估算早在電廠營運之前就開始規劃，因期限很長相關參數

與估算必須時常檢視更新，才能適時反映成本與做好除役的預算規畫；此外，除

役成本的估算並非同質線性，透過多場址的規劃與共同營運、互相支援可以降低

計畫管理的成本，從法國的案例可以看出，當台灣面臨核電廠除役時，若有整體

性的思考與規劃，可有效降低計畫管理成本。由於目前的除役成本估算多採取

first-of-a-kind
1的基礎來計算，當未來累積更多除役經驗時，相關放射性物質的處

置、系統的維護及拆除等工作在特定區域可能更具成本優勢。 

(2)明確的核廢料管理 

一份明確的核廢料管理程序，對於除役計畫的執行、成本的估算與控制有極大的

助益，事實上核廢料的處置成本取決於所選擇的處置策略或方法；此外，由於臨

時儲存的成本會隨時間而增加，若缺乏核廢料最終處置的場址，將導致除役成本

估算的不確定。 

(3)制定除役政策與法規 

除役政策與相關法規架構若不夠明確或時常變動，將導致除役計畫與相關成本產

生極大的不確定性；此外主管機關即使對於核安的要求比照核電廠營運期間的標

準，但在移除燃料後(defueling)仍可能發生風險，對於除役計畫的管制與規範的

實施也會產生額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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